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6批) 2026年5月24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34
X3GD20260
5240150

揭阳市普宁市下架
山镇水供塘村龙湖
园西片八巷17号邱
旭 盛 织 带 厂 有 噪
音，相关部门监测
时程序不规范。

揭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关于“织带厂有噪音”的问题。经核查，2025年5
月底普宁市生态环境部门接到群众对该织带厂噪声扰
民的问题后，第一时间派员调查处理，发现该厂存在
隔音措施不完善问题，随后该厂积极整改并按要求加
装隔音棉、减震垫及采取门窗密闭等措施。2025年6
月9日、9月1日，普宁市生态环境部门二次对该厂的
厂界环境噪声开展监测，监测报告显示，该厂正常生
产状态、满负荷生产状态的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均
符合排放限值。2026年5月25日，执法人员再次到现
场进行执法检查，普宁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厂的昼
间厂界噪声进行布点监测（由于该厂已严格按要求规
范作业时间，22:00后该厂没有生产，因此不需要监
测夜间厂界噪声）。监测报告显示，该厂的厂界环境
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排放限值。
2.关于“监测时程序不规范”的问题。本次监测是针
对单一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的执法监测，对企业噪声排
放进行监督管理和监测评价，所依据的唯一、合法、
正确的标准就是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部分属实

摸清信访点位
现场情况、是
否涉嫌环境违
法行为等，做
好拍照存档，
并 形 成 检 查
（ 勘 查 ） 笔
录，一经查实
违反相关环保
法律法规，坚
决依法处理。

普宁市要求下架山镇和有关
部门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行
业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
监管，避免噪音扰民现象发
生，切实维护周边居民良好
生活环境。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51
X3GD20260
5240083

揭阳市揭西县城北
环一路237号超顺汽
车美容店，污水直
排雨水管道。

揭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该汽车美容店主营业务为汽车清洗、车辆美容
养护，日常经营产生洗车废水，未办理营业执照和污
水排放许可证。现场检查时，店内正在开展清洗作业
。现场发现，该汽车美容店配套建设有简易沉砂池，
日常洗车产生的废水经店内沉砂池简单沉淀处理后 ，
直接接入店面外侧雨污合流管道进行排放，但沉砂池
设施简陋，未能有效分离泥砂及油污。同时，该店铺
所在区域为合流管道，无单独污水排放接驳条件，存
在未按规定接入污水管网、经营污水直排雨水管道的
问题。

属实

补办营业执照
及 排 污 许 可
证，完善污水
处理设施，在
整改完成后方
可营业。

针对该店铺的无证经营问
题，考虑到经营者为先天性
残疾人，无主观违法恶意，
结合教育为先、柔性执法原
则，执法人员现场对其进行
普法教育，责令其限期办理
营业执照，规范经营。针对
该店铺的污水排放问题，执
法人员向该店铺业主现场下
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要求业主立即停止并改正违
法行为，补办排污许可证，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完成格
栅、隔油沉淀池、专用检测
井等设施配置，待整改完成
后方可营业。5月27日，业主
已完成营业执照补办手续。
目前，该汽车美容店已经停
业整顿，正在补办其余相关
手续。

阶段性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54
X3GD20260
5240086

揭阳市揭东区中南
春风南岸13栋有噪
音。

揭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核查，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地下停车库出
入口通道长、坡度大，燃油车上坡需加大推力，发动
机会产生一定的声音；二是停车场出入口转弯角度接
近直角，车辆转弯入库存在一定视线盲区，个别车辆
驾驶员因驾驶习惯在出入停车场时会鸣笛示警 ；三是
通道斜坡排水沟井盖松动，车辆碾压时会产生声响。

属实
落 实 整 改 措
施，积极消除
噪声影响。

揭东区曲溪街道办事处现场
落实中南春风南岸一期物业
管理处针对噪声问题立行立
改，切实做好四方面整改措
施：一是在停车场增设低速
行驶、禁鸣等安全标识，劝
导车辆减速缓行，减少车辆
大力踩踏油门、鸣笛引发噪
音的行为；二是在通道斜坡
排水沟井盖松动的缝隙填充
橡胶垫，并浇筑柏油固定，
隔绝金属碰撞声响；三是调
整出入口反光镜角度，消除
视线盲区；四是在小区公告
栏做好宣传，劝导住户减少
鸣笛行为。至5月25日晚，中
南春风南岸一期物业管理处
已按上述四方面整改措施完
成整改。5月26日上午，曲溪
街道办事处会同区住建局再
次到现场核查，现场噪声明
显降低。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55
X3GD20260
5240147

揭阳市惠来县葵潭
镇葵亭村石壁坑，
林地被高埔镇南营
村村民毁坏。

揭阳市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经查，普宁市高埔镇人田某未经相关部门批准 ，于
2023年7月18日擅自在惠来县葵潭镇葵亭村土名“石
壁坑”的林地上翻修坟墓。经现场勘查，田某非法占
用林地面积约232㎡，地类属性为宜林荒山荒地，林
种为一般用材林，森林类别为一般商品林(地)。该行
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构成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2023年8月8日惠来县
自然资源部门（原林业主管部门）已函告葵潭镇对田
某恢复破坏林地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的情况进行跟踪
监管，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林地的一切违
法行为，并于2023年9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第七十三条有关规定，对田某作出行政处罚。

属实

根据国务院《
殡葬管理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等规
定落实葵潭镇
对该坟墓进行
复绿整改。

2025年8月29日，鉴于田某逾
期未恢复被破坏林地植被，
惠来县林业部门根据《殡葬
管理条例》再次函告葵潭镇
对田某恢复被破坏林地植被
和林业生产条件的情况进行
跟踪监管。2026年4月23日，
葵潭镇纪委就葵亭村党总支
部原书记黄广钦、村委委员
黄惠谨对毁林行为监管不力
的问题予以立案审查。2026
年5月27日下午，葵潭镇、林
业部门、自然资源部门联合
对涉案坟墓进行复绿整改，
恢复被破坏林地植被和林业
生产条件，目前已完成复绿
整改。

已办结 无

65
D3GD20260
5240036

揭阳市普宁市军埠
镇军老村工业园一
路14号、19号的塑
料加工厂有异味。

揭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该塑料加工厂占地面积约1600平方米，主要从
事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塑料造粒），未能提
供相关环保手续。业主于2025年10月在该点开工建设
厂房，2026年4月份开始购置塑料造粒生产设备，并
于2026年5月初开始安装调试造粒机及废气处理设施
。产生的异味主要是安装调试造粒机过程中，加工废
旧PP、ABS边角料热熔工序产生的废气，因收集废气
管道及废气处理设施尚未安装调试完毕，故产生异味
。

属实

摸清信访点位
现场情况、是
否涉嫌环境违
法行为等，做
好拍照存档，
并 形 成 检 查
（ 勘 查 ） 笔
录，一经查实
违反相关环保
法律法规，坚
决依法处理。

该厂业主的行为涉嫌未向生
态环境部门报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有关手续，擅自
开工建设塑料加工项目的违
法行为，普宁市生态环境部
门现场责令业主停止环境违
法行为，确保异味不再产
生，并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依
规立案查处。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83
X3GD20260
5240058

揭阳市榕城区建阳
路金城龙庭二期楼
下停车场出入口有
噪音。

揭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该位置周边未发现酒吧、KTV等易产生噪音的
店铺，经噪音分贝测试器测试，分贝数值均未超标。
噪声来源于以下情况：（1）金城龙庭二期5栋D梯位
于地下停车场的防盗门未关紧，门禁感应器发出“滴
滴”声响；（2）停车场出入口排水沟铁制盖子松
动；（3）周边污水、雨水井盖松动；（4）车辆出入
高分贝鸣笛。

部分属实

对金城龙庭二
期停车场及周
边可能产生噪
声的因素进行
排查整改。

针对可能出现的噪声源，主
要采取以下措施：1.落实小
区物业对防盗门进行关闭，
门禁感应器“滴滴”声响已
消失。目前已整改完成。2.
落实小区物业对停车场出入
口排水沟铁制盖子进行检查
并加固。目前已整改完成。
3.落实榕城区住建部门对1处
放置不平的污水井盖进行调
平处理、榕城区城管综合执
法部门对1处松动的雨水井盖
采取垫片消音方式处理。目
前均已整改完成。4.落实小
区物业和保安加强管理宣
传，防止出现车辆出入高分
贝鸣笛扰民情况，并及时对
小区易产生噪声的设施设备
进行检查修复。5.落实属地
街道办事处联合区住建部门
、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加强
对该点位的巡查和对周边群
众的宣传引导。

已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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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

45
D3GD20260
5220058

揭阳市普宁市梅塘
镇社山村舌井山有
人毁山毁林；梅塘
镇社山村社山庵水
库旁有人以挖鱼塘
的名义偷挖矿产资
源。

揭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1.2024年该村一村民到该处山地动土，经社山
村委会巡查发现，社山村干部迅速抵达现场制止并要
求该村民对该地块进行复绿。2026年1月，该村民准
备在该地点继续动土，被镇、村干部及时制止；5月
23日经林业部门现场勘查，破土涉及林地面积36平方
米，现场并未形成建筑物、构筑物。2.该鱼塘是该村
另一村民为发展养殖业，于1985年在该村春溪联队完
成分田后，通过口头协议的形式，从二十多户村民处
承租了13亩责任田，并于同年12月动工建设而成的，
该鱼塘多年来经手多名村民承租养鱼，期间没有扩大
养殖面积。2025年9月28日，鱼塘承租人对鱼塘进行
清淤，临时堆放淤泥（约100立方米）在鱼塘旁，后
因同村村民反映堆放的淤泥有影响，同年10月15日，
鱼塘承租人委托溪南村一村民将淤泥运载至梅塘镇溪
南村陈厝围新“溪坎脚”周史鑫园地，用于种植绿化
树，运载量约55立方米，剩余约45立方米淤泥临时堆
放在鱼塘旁，现场没有盗采稀土的迹象。

部分属实

信访点位开展
核查工作，坚
持以实事求是
、彻查到底为
原则，摸清信
访点位现场情
况，逐项核实
信 访 反 映 问
题，一经查实
违反相关环保
法律法规，坚
决依法处理。

1.责令该村民对被毁山地进
行复绿，现已完成复绿。
2.对现场存放的淤泥，责令
鱼塘承租人限期清理完毕，
目前已完成清理，其中部分
淤泥用于加固池塘堤坡。

已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